
繼日前拘捕李卓人妻子鄧燕娥後，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昨日以涉嫌「串謀妨礙司法公

正」罪名再拘捕李卓人的小姨子、前「職工盟」高層鄧燕梨，以及前「支聯會」頭目何俊

仁的胞弟何俊麒。據悉，警方日前在調查鄧燕娥涉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一案時，檢取了一些證物協助調查，包括其護照、手提電話、信用卡。在持法庭手

令搜查多處地點時，警方懷疑鄧燕梨和何俊麒取走涉案證物，企圖阻礙警方調查，故將兩

人扣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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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弟鄧燕娥妹被捕
涉取走國安案證物阻礙調查 警檢電腦及文件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涉嫌作為「外國
代理人」、已解散的「支聯會」頭目鄒幸彤、鄧
岳君及徐漢光拒絕服從警方依香港國安法要求提
供資料而被控，早前被法院裁定沒有遵從實施細
則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國安法指定法官、主
任裁判官羅德泉昨日判刑時指出，國家安全至關
重要，被告高調開記者會及向警方提交公開信表
明拒交資料，是共同行事及有一定預謀，延誤警
方國安處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故判刑
須反映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最終判處3人各監
禁4個半月。
被告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被控於2021年

9月8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
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者，並已獲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43條
實施細則》（文件A406A）附表5第3（1）（b）
條送達通知，而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同
案兩名被告梁錦威及陳多偉早前先後認罪，各被
判囚3個月。
羅官在判刑前強調，是次量刑要考慮的是違法

行為，即各被告拒絕按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細則向
警方提交資料，而非考慮「支聯會」被指控為
「外國代理人」。

法官：判刑須反映護國安決心
他強調，國家安全對公眾利益及整個國家至關

重要。法律的作用在於確保維護國家安全，判刑
須反映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法庭要向社會傳遞

清楚訊息，就是不能縱容違法。根據國安法實施
細則附表5下的措施，旨在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
罪行，而警方要求的資料包括金錢往來等，是該
措施的核心，任何阻礙均會令整個防止及偵查過
程失去意義。
羅官指出，本案被告經討論後共同行事，更高

調舉行記者會表明立場及向警方提交公開信，是
有一定程度的預謀，即時監禁無可避免，採納以
4.5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由於案中無任何減刑理
由，遂判3名被告各監禁4個半月。鄧岳君及徐漢
光獲准保釋等上訴，而鄒幸彤涉其他國安案正在
還押中。
鄒幸彤在判刑前求情，但多次被裁判官羅德泉

打斷及警告她勿借法庭宣揚政治主張。羅官強

調，法庭並非表達政見的場所，亦非政治宣傳的
專欄。根據鄒幸彤的書面及口頭陳詞，她對法律
和本案表達其政治的看法和批評，全部與求情無
關。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 鄒幸彤等各囚4個半月

◆（左）鄒幸彤、（中）
徐漢光、（右）鄧岳
君。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11月
18日，逾兩千名黑暴分子在油麻地攻擊警方
防線，企圖「營救」被包圍在理工大學內同
黨。當時，警方採取「四點拉網」戰術，一
舉拘捕213人及控以暴動，並在法庭分拆17
案審理。其中兩案合共21名被告昨日在區域
法院判刑，法官狠批眾被告無法無天，必須
重判以彰顯法治。其中一批10人被告，除一
名認罪女被告判入教導所，其餘9名受審被定
罪的被告，在區域法院判囚5年1個月至5年4
個月。另一案11名受審被定罪男被告，被判
囚4年3個月至4年7個月。
昨日判刑的兩宗案件為本案中第五宗和第
六宗經過審訊之後定罪的判刑，涉及21名在
案發當時年齡介乎16歲至41歲的被告。
首案涉及10名被告，包括現年（下同）25

歲黃權龍（見習工程師）、21歲高晞朗、19
歲林君悅、33歲林子浩（運輸工人）、28歲
李沛翹、22 歲馬奕熙、29 歲彭大展（侍
應）、33歲宋博通（電腦技術員）、25歲鄧
永明及27歲董浩霖（見習測量員）。其中，
僅林君悅在開審前認罪。

法官批眾被告無法無天須重判
暫委法官鄭紀航昨日在判刑時形容，本案暴
動現場如一個小型戰場，情況嚴重及迫在眉
睫。被告架設傘陣，攜有頭盔、護目鏡等，可
見暴動預先計劃，攻守有一定組織和純熟排
陣。本案暴動得以在短時間內結束，是因為警

方的「智取圍捕」。
鄭官指出，眾被告肆無

忌憚、目無法紀、公然挑
釁更攻擊警方，令相信法
治的市民震驚和心痛。被
告身處現場，令其他參與
者情緒高漲，無法無天、
變本加厲，故必須重判，
以顯示破壞法治和秩序會
付上沉重代價。
鄭官表示，被告宋博通

和鄧永明攜有縮骨遮及望
遠鏡，參與程度較同案其
他被告高，遂以5年6個
月為量刑起點，餘下被告
則以5年3個月為起點。
由於辯方同意大部分案
情，節省法庭時間，各被告獲減刑2個月。最
後，宋博通、鄧永明判囚5年4個月，另外7
名被告則判囚5年1個月。開審前認罪的林君
悅被判入教導所。
另一案的11名被告，包括現年（下同）21

歲的陳建熹（學生）、25歲陳子健（分析
員）、28歲鄭浩麟（教師）、26歲鄭偉傑、
27歲張浩然（售貨員）、27歲張元山（電腦
技術員）、44歲周明摯（文員）、27歲方淦
輝（學生）、24歲馮天程（技工）、37歲何
焯銘（司機）及25歲何仲玹（學生）。
暫委法官徐綺薇昨日在判刑時強調，暴動

案必須從嚴處理，刑罰的阻嚇力要遠高於更
生性，故以4年9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
由於辯方「辯護作風務實」，沒有過度挑

戰控方，節省法庭不少時間，遂酌情扣減3個
月刑期至4年6個月。
其中，何焯銘患有末期腎衰竭，故他獲

「法外施恩」，扣減3個月刑期，監禁4年3
個月。鄭浩麟和馮天程另因意圖使用或導致
或准許他人使用索帶以損壞財產罪罪成，故
就此罪判兩名被告監禁3個月，其中1個月與
暴動罪分期執行，即共囚4年7個月。其餘人
等被判監4年6個月。

理大外暴動案21人判刑 最高監64個月 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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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8日逾兩千暴徒在油麻地攻擊警方防線，意圖「營
救」被包圍在理大內同黨。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去年9月，秀茂坪安達臣道地盤天秤
倒塌造成3死6傷的嚴重工業意外，勞工處日前對涉事公司提出67
項檢控，但未有交代檢控細節。立法會勞工界議員周小松，建築、
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
安達臣道工業意外涉及太多被告、案情複雜，以致勞工處未能充分
調查就倉促檢控，但《職安健條例》檢控期限為半年，立法會正修
例延長檢控期，及提高罰則，令條例更具阻嚇性。
「明白調查期間不便公布案情，但亦應向家屬和公眾作出充分解

釋。」周小松表示，「MIRROR紅館演唱會意外就一直及時公布
調查細節，並公布調查報告。安達臣道工業意外涉及3條人命，公
眾同樣高度關注，勞工處應該一視同仁。」

指職安健條例阻嚇力不足
他指冧天秤意外，可能調查需時，而勞工處在半年檢控期即將屆

滿才提出檢控，可能正是受限於檢控期規定而未能充分調查，而現
行《職安健條例》最高罰款雖為50萬元，但「好少會罰到足」，
且條例實施以來一直未有個案被判即時入獄，因此他贊成修訂《職
安健條例》，將檢控期由6個月延至9個月或12個月，同時提高罰
則，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謝偉銓對檢控期延長至9個月或12個月沒有異議，但他認為最重
要是有效率，不能延長檢控期後，勞工處仍然會拖到最後幾天才檢
控，「政府已答應我們，一般案件仍會以半年為調查期限，要有處
長同意，才延長檢控期。」

孫玉菡：盡快披露更多資料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回應表示，明白家

屬及公眾的關注，但除了勞工處外，還有其他部門需要進行調查及
有可能再提出檢控。在諮詢律政司意見後，為不影響其他部門的調
查工作，故現階段不適宜披露太多資料，「當所有調查完成，並在
提出所需的檢控後，就會盡快披露更多資料。」
被問及立法會正審議修訂的《職安健條例》，他表示，預期立法

會下月通過有關修訂，「但今次意外在修例前發生，因此只能利用
舊有法例處理，但我們會用盡現有法例下的權力作出檢控。」

據了解，被捕的男子65歲男子何俊麒，任職律
師，為前「支聯會」頭目、民主黨前主席何俊

仁的胞弟。被捕的63歲女子為前「職工盟」秘書長
李卓人的小姨子，即李卓人妻子鄧燕娥的胞妹鄧燕
梨。

鄧燕梨曾任「職工盟」培訓中心總監
鄧燕梨曾任「職工盟」培訓中心總監，2021年9
月，在「職工盟」宣布啟動「散水」程序後，曾召開
記招宣稱旗下九所培訓中心停止收生，聲稱擬開辦再
培訓局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她昨日被捕時報稱無
業。
本月9日，警方以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在赤柱監獄外拘捕鄧燕娥。消息透
露，警方同時持法庭手令搜查多處地點，包括鄧燕娥
位於美孚新邨的住所，懷疑有人在警方搜查其中一個
目標處所之前取走了與案有關的證物，企圖阻礙警方
的調查。警方調查後，懷疑何俊麒和鄧燕梨與案有
關，遂於昨日在港島區採取拘捕行動，並檢走電腦、
電話及文件等證物。
李卓人、鄧燕娥及鄧燕梨一度手握「職工盟」大
權，被外界質疑是「閉門一家親」。多年來，「職工
盟」一再被質疑接受外部勢力巨額資助，其內部財政
被質疑黑箱作業。除了李卓人曾被曝隱瞞私下收受黎
智英150萬元外，鄧燕娥擔任董事的「亞洲專訊資料
研究中心」多年來被指收取了歐美多國過億港元資
金。鄧燕娥否認，但其後即宣布「亞洲專訊資料研究
中心」停止運作，並於9月底離港逃往英國；至10月

初，「職工盟」也宣布解散。
被質疑因其姐夫「照顧」才得以擔任「職工盟」培

訓中心總監的鄧燕梨，多次被揭發亂使錢，包括於
2011年被曝光租用九龍塘獨立屋作培訓中心，但後來
發現用途不符規定，結果白白損失百多萬裝修費，但
事件無人問責。2014年，鄧燕梨又被網民踢爆「左手
交右手」交易，她代表名下的組織以高於市值租金租
用元朗一個單位，然後再轉租予「職工盟」開設培訓
中心。「職工盟」事後自圓其說，辯稱租約是在會方
知悉和監察下進行，不存在個人利益云云。
和鄧燕梨同日被捕的何俊麒，曾任民主黨中西區區

議會議員、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委員、財務委
員會委員、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委員、交通及
運輸委員會委員，更和甘乃威、許智峯聯合設立社區
服務辦事處。
2012年，時任民主黨主席的何俊仁被踢爆向立法會

漏報利益，其漏報的一個時值逾千萬元物業就牽涉到
其胞弟何俊麒和胞妹何麗華。原來何氏三兄弟妹自
1999年起承繼其父親一個連車位的物業，何俊仁當時
聲稱已將業權轉交弟妹，但根據土地註冊處的紀錄顯
示，何俊仁仍然是業主之一。

鄧燕娥准保釋 護照手機被扣查
另外，李卓人65歲的妻子鄧燕娥於昨日下午獲准

以20萬元保釋金保釋候查，須於3月17日到警署報
到。據了解，警方在行動中檢取一些證物協助調查，
包括鄧燕娥的護照、手提電話、信用卡等，故交出護
照並不屬其保釋條件。

◆鄧燕梨
資料圖片

◆何俊麒
網上圖片

◆ 鄧 燕 娥
（左）昨日
獲准保釋。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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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一家親 關係千絲萬縷
 &

警方國安處調查李卓人妻子鄧
燕娥一案，又牽出了案中案，同
屬前「職工盟」高層的鄧燕娥胞
妹鄧燕梨涉案，似乎不令人感到

意料之外，但同日被捕的何俊仁胞弟何俊麒，與是案
的關係令人摸不着頭腦。不過，只要回顧相關的反中
亂港組織多年來的活動和其頭目骨幹之間的關係，就
不難看出他們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李卓人和何俊仁由2014年至2021年間曾輪流擔任

「支聯會」正副主席。由李卓人擔任秘書長、妻子鄧
燕娥做總幹事、姨仔鄧燕梨做培訓中心總監的「職工
盟」，一直是「支聯會」最核心組織之一。在「支聯

會」解散後，鄧燕娥成為清盤人之一。
何俊仁所屬的民主黨，一直是「支聯會」的重要推

手。民主黨頭目李柱銘和楊森幾乎年年都和壹傳媒創
辦人、現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
的黎智英參加「支聯會」活動。
何俊仁和曾是民主黨區議員的胞弟何俊麒，曾同為

何謝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處理過不少涉及攬炒派的
個案。在同一間律師行任職的律師關尚義，因曾出任
協調非法「初選」組織「民主動力」的司庫，於2021
年被國安處拘捕。
目前，李卓人、何俊仁均涉嫌干犯「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罪而被拘捕還押。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